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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對對伙伴倡自強伙伴倡自強伙伴倡自強伙伴倡自強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下稱「本會」) 於 2009 年委託政策二十一進行了一項

社會企業基本資料調查研究，受訪的 236間社企多屬中小型，合共創造了 7,220

個職位。當中包括 5217個受薪工作職位及 2003個實習生和義工崗位。五成以

上受雇人士(4,375人)來自弱勢社群。根據是次研究發現，本會認為有幾項需要

注意的地方，並希望就「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提出以下建議： 

 

1. 本會認為社企發展的終極目標是達至自負盈虧、收支平衡、自力更生，而

接受政府資助和協助是發展過程的中途站。調查發現受訪社企八成收入來

自產品和服務銷售，足以證明社企並非完全依賴政府的資助。但我們必需

承認，政府和母公司的養份對初生社企非常重要，可讓他們健康成長。 

2. 擴大對社企的資助，包括營運三年後的社企可申請「伙伴倡自强基金」支

援新添置設施；營運中的行政宣傳支援費亦可按需要繼續資助。此措施可

幫助社企持續更新和提升競爭力。 

3. 政府須檢視現時對社企的「資助」年限和模式。建議「資助」年限由現時

之 2年增至 4年，協助社企鞏固口碑和發展，避免因初期的虧蝕而倒閉。

政府應多投放港幣三億元入基金，讓社企有多於兩年的創業後穏固期，並

考慮向社企重新注資、以投放新器材、科技，提升社企競爭力。 

4. 政府應鼓勵多元化社企營運模式，例如「非牟利社企」、「可營利社企」，讓

營運者互相交流，取長補短，有助社企服務的提升和長遠發展。 

5. 為加強社會大眾對社企和其產品的認識和支持，政府應協助社企營運者適

應市場，並應增加前線人員的培訓工作，提倡成立「社企發展支援及資源

中心」 (Help-desk and SE hub)，提供免費諮詢服務；並設立獎勵計劃，

嘉許優良社企。 

6. 建立「社企與商界」平台的合作可能，探究在產品的生產線上可分工的合

作點。我們建議促進社企發展的方向可包括建立文化創意服務，締造人和、

改善社會空間，彰顯社會價值。 

7. 伙伴倡自強決策小組應包含更多在職的社會企業經營者。申請伙伴倡自強

之人士或機構必須接受不少於四十小時之專業培訓，包括社企經營、財務

管理及預算等。 

期盼 閣下能採納社企總會提供之建議。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歡迎賜電 8201 

2001 與本人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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